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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CSSG 001-2020和T/CA 007-2020《市域网格化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目前包括五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 

——第2部分：基本要求 

——第3部分：标准体系 

——第4部分：标准编写 

——第5部分：体系评价 

本部分为T/CSSG 001-2020和T/CA 007-2020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参与起草人： 

本标准由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标准委员会、社会治理标准化

工作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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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的国家治理现化化的不断深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网格化治理

体系，集中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服务。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对优化基层公共服务和管理，

加强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深化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赢得了广大群众、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为加快推进“体系化管理、标准化运行、信息化支撑、社会化参与、综合化治理”的现代化治理体

系和运行模式，《市域网格化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为网格化治理组织的建设、管理、运行工作提供

针对性强、适用性强、系统性、可操作、易执行的科学管理模式，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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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网格化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第 4部分：标准编写 

1 范围 

T/CSSG 001-2020和T/CA 007-2020的本部分规定了建立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及村

（社区/居）网格化治理组织标准体系编写工作的基本要求、标准构成、服务项目质量标准的编写以及

运行流程标准编写等。 

本部分适用于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及村（社区/居）网格化治理组织标准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1.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 

GB/T 20001.2 标准编写规则 第2部分：符号 

T/CSSG 001-2020和T/CA 007-2020 （所有部分）市域网格化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3 基本要求 

3.1 和谐 

编写标准应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令、法律和法规，认真执行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并与其他有关标准相协调。 

3.2 简明 

标准的文字表达应准确、简明，词句要通俗易懂，逻辑严谨，避免产生不易理解或不同理解的可能

性。文字与图表并用，宜用文字的用文字，宜用图表的用图表，并尽量采用典型语句。 

3.3 正确 

标准中的文字、图样、表格、数值、公式等技术内容应正确无误。 

3.4 统一 

同一标准中的术语、符号、代号应统一。相关标准的术语、符号、代号也应一致。如同一术语应表

达同一概念，同一概念应采用同一术语来表达。 

3.5 规范 

标准的构成、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编号及其编写细则均应符合 GB/T 1.1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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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构成 

网格化治理标准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如图1所示： 

封面
目次
前言
引言

名称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符号、代号
标准内容

规范性附录
资料性附录

补充部分

概述部分

正文部分

图1 标准的构成 

上述构成部分不是任何一项标准都需要全部包括的。具体一项标准究竟应包括其中哪些部分，应根

据该组织标准的对象特征和制定该项标准的目的而确定。 

5 概述部分 

5.1 封面 

5.2 目次 

5.2.1 当标准内容太长，结构较复杂，章条较多，印刷页数超过 5 页时，应编写目次。 

5.2.2 目次的内容包括篇、章和附录的编号、标题以及所在页码，标题与页码之间用符号“……”连

接。 

5.2.3 目次中所引标准正文标题页码应加圆括号。目次应另编页码，不与标准正文的页码连续。 

5.3 前言 

应在前言中说明标准的起草规则、提出单位、归口单位、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5.4 引言 

5.4.1 引言一般不写标题，也不编号。其内容可以包括 5.4.1～5.4.2，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如这

些内容不需要说明时，引言可以省略。 

5.4.2 采用国际标准编写的企业标准，应在引言中说明采用的程度，并写明国际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如：本标准等同采用(修改采用、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标准名称)》。 

5.4.3 其他需要在引言中表述的内容，如对标准名称的解释，标准制定的依据等。 

6 正文部分 

6.1 名称 

T/CSSG 001.4-2020
T/CA 007.4-2020 



T/CSSG 001.4-2020
T/CA 007.4-2020 

3 

6.1.1 标准名称应简短明确地反映标准化对象或标准的主题，必要时，应在标准化对象前加说明部分，

以明确与其他相类似标准的区别。 

6.1.2 标准名称一般由标准化对象的名称和所规定的技术特征两部分组成。如果两部分连起来写不通

顺时，可在两者之间空一个字的位置，不用破折号，在封面和首页上可将两者写成两行。 

6.1.3 在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时，如标准名称过长，允许适当分段，但不在名称中使用逗号。 

6.1.4 在一项标准的若干独立部分用同一个标准顺序号发布时，标准应有一个总名称，各独立部分再

分别冠以名称，在封面和首页将两个名称分两行书写。在标准条文中叙述时，可在两者之间空一个字的

位置。 

6.1.5 标准化对象的名称过长时，在标准正文的叙述中可用简称，但应在第一次出现全称时用括号加

以说明。 

6.2 范围 

6.2.1 规定内容 

主要规定标准的内容。编写时，应采用下列典型用语： 

—— “本标准规定了……” 

6.2.2 适用范围 

主要规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或应用领域。必要时，也可明确写出不适用的范围或领域。编写时，应采

用下列典型用语： 

—— “本标准适用于……” 

—— “本标准适用于……，也适用于……。” 

—— “本标准适用于……，……亦应参照使用。” 

—— “本标准不适用于……。” 

但当标准名称已经明确指出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时可省略。 

6.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说明标准中直接引用和必须配合使用的标准。引用时应写全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6.4 术语与定义 

6.4.1 标准中使用的术语、符号、代号，在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尚无规定时，应

在标准中按 GB/T 20001.1 和 GB/T 20001.2 规定给出定义或说明。 

6.4.2 标准中采用的术语、符号、代号及其定义或说明可集中写在标准技术(管理、工作)内容的前面，

也可分别写在有关章、条的前面。 

6.5 标准内容 

6.5.1 网格化服务提供标准 

服务提供标准编写下列内容： 

a) 服务规范；

b) 服务提供规程；

c) 服务过程控制；

d) 服务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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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 

服务管理标准编写下列内容： 

e) 组织体系建设；

f) 党群和文化建设；

g) 人力资源管理；

h) 设备设施管理；

i) 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平台；

j) 能源与环境卫生管理；

k) 安全与应急管理；

l) 监督考评管理；

m) 评价与改进管理。

6.5.3 岗位工作标准 

岗位工作标准编写下列内容： 

a) 决策层工作标准；

b) 管理层工作标准；

c) 普通管理人员工作标准；

d) 网格服务人员工作标准；

e) 共治自治人员工作标准；

f) 联动处置部门人员工作标准；

g) 大数据从业人员工作标准。

7 补充部分 

7.1 一项标准可以有若干个附录，但不得几项企业标准共编一个附录，必要时，可引用有关标准的附

录，附录分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两种，并分别在目次、标准条文和附录下方写明。 

7.2 规范性附录，主要是指对标准正方内容所作的补充，相当于企业标准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尽

量不采用规范性附录，而将有关内容直接写入正文，只有内容过多，编写成阅读不方便时，才编写为 “规

范性附录”，并视同正文的组成部分。 

7.3 资料性附录，主要是帮助理解标准正文的内容，以便正确掌握和使用标准。资料性附录的主要内

容包括： 

a) 标准中重要规定的依据和对专门技术问题进行的系统介绍；

b) 标准中有关条文的参考性资料或推荐性方法；

c) 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等。

8 服务要求的编写 

8.1 服务事项 

提供网格服务事项的服务名称及要求。 

8.2 服务类型 

具体的网格服务类别属性。 

T/CSSG 001.4-2020
T/CA 007.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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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服务部门 

提供网格服务事项的对应服务部门。 

8.4 服务依据 

服务部门按照法定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8.5 申报资料 

服务对象应按规定向服务提供部门提供的资料，以便服务部门依法开展该项服务。 

8.6 服务提供规程 

网格化治理组织服务提供的方法、程序与要求。 

8.7 服务过程控制要求 

为提高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应执行的质量控制标准。 

8.8 运行程序 

8.8.1 信息采集 

采集网格区域的各类信息，并按照程序上报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 

8.8.2 案件建立 

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接收网格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预案进行立案。 

8.8.3 任务派遣 

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处置。 

8.8.4 联动处置 

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管理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 

8.8.5 结果反馈 

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后，通过信息终端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 

8.8.6 核查结案 

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通知网格，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置情况，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治理运管理指

挥调度中心，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指挥中心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由

网格化治理运行管理中心立案督办。督办未果转交网格化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8.8.7 综合评价 

服务完成后，一般要进行发布处置情况、评分、社会监督，以便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8.8.8 总结归档 

应定期对各类服务需求给予归档，同时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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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监督考评 

8.9.1 监督 

应执行的监督程序和标准。 

8.9.2 考评 

应执行的考评程序和标准。 

8.10 评价改进 

8.10.1 评价 

应执行的评价程序和标准。 

8.10.2 改进 

应执行的改进程序和标准。 

8.11 报告与记录 

执行本标准应填写的报告与记录。 

8.12 流程图 

必要时，应制作流程图作为附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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